
 

 

 

《非淀粉多糖水解酶活力测定》 

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非淀粉多糖水解酶活力测定》 

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 

 

  



《非淀粉多糖水解酶活力测定》 

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 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的工作安排，国家标准《非

淀粉多糖水解酶活力测定》（项目编号为：20182184-T-424）编制工作正在有序

推进。本标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归口。 

非淀粉多糖水解酶是一类能够催化多种非淀粉多糖（ non-starch 

polysaccharide，NSP）底物中糖苷键断裂、生成还原糖的酶，主要包括纤维素酶、

α-半乳糖苷酶、木聚糖酶、β-葡聚糖酶、甘露聚糖酶和果胶酶等。该类酶制剂已

被广泛应用于食品、饲料、洗涤剂等多个工业领域。据统计，全球加酶产品中非

淀粉多糖水解酶约占 60%，总应用规模显著。随着酶制剂产业的不断发展，该类

酶已成为多个行业中重要的功能性添加剂。然而，由于非淀粉多糖水解酶种类繁

多、功能各异，且生产厂家众多、产品质量不一，用户在针对具体应用场景进行

酶制剂选择和复配时常面临困难。此外，在实际应用中往往需要同时添加多种非

淀粉多糖水解酶，进一步增加了使用和评估的复杂性。 

在此背景下，建立针对不同类型非淀粉多糖水解酶的统一酶活力测定技术规

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尽管存在一些针对特定酶种的活力检测标准，但由于不

同标准间实验体系不一、测定条件差异较大，导致不同来源的同类酶产品活性数

据缺乏可比性，严重影响产品的质量评估和合理选用。通过制定统一、规范的酶

活力测定标准，可为各类非淀粉多糖水解酶提供科学、一致的检测依据，增强酶

制剂产品质量的可控性和透明度，帮助用户准确评估酶性能并优化应用方案。此

举不仅有助于推动酶制剂行业的技术规范和产品质量提升，也将促进非淀粉多糖

水解酶在食品、生物炼制、能源及其他工业领域中的更高效、标准化应用，从而

创造更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二） 起草过程 

1. 标准预研和立项 



2017 年 1 月，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安排了工作进度。2017 年 1 月至 2017

年 4 月，起草工作组查阅了国内和国外有关标准中关于此类方法的规定，调研了

国内外有关非淀粉多糖水解酶活性测定的情况，起草了标准讨论稿。2017 年 5 月

至 6 月，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讨论稿进行了讨论，形成标准讨论稿第二稿。2017 年

7-8 月，征求相关专家对标准讨论稿的意见，形成第三稿。2017 年 9 月，召开标

准研制推进会，对标准研制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讨论，商讨解决方案。2017 年 12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邀请专家对标准讨论稿提供意见，对标准撰写中的一些问题

进行了修订，形成标准草案。2017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对非淀粉多糖水解

酶活性测定进行了方法学验证。2018 年 9 月，本标准经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批准，获得立项。 

2. 形成征求意见稿 

起草组依据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对

标准草案进一步完善，并对标准草案的技术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和提升，于2019

年 3 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的修改意见（关

于征求《人类组织样本采集与处理 第 1 部分：手术切除组织》等 14 项推荐性国

家标准（报批稿）意见的复函）。标准起草工作组针对该修改意见，对标准文本

进行了修改，并补充了相应验证试验，于 2025 年 9 月再次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二、 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 编制原则 

坚持高起点、严要求与适宜性、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高起点即标准编制

所涉及的原材料及产品技术指标，应不低于目前国内相关标准规定的限量指标；

严要求即标准的编制应严格遵循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及相关法规的要求进行；适宜性既要充分考虑本行业的发展

现状与特点及对测试项目的设置与限量指标的控制，又要有一个适宜的范围与程

度，从而提高标准贯彻实施的可操作性。本文件制定过程中参考并引用了《GB 

1886.17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GB/T 6682 分

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

要求》、《GB/T 36861 饲料添加剂 β-甘露聚糖酶活力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NY/T 912 饲料添加剂纤维素酶活力的测定 分光光度计法》、《NY/T 4361 饲

料添加剂 α-半乳糖苷酶活力的测定 分光光度计法》、《QB/T 4481 β-葡聚糖酶制

剂》等文件。 

（二）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标准主要框架 

本文件属于规范类标准，涉及到的非淀粉多糖水解酶特指酶制剂原料，可用

于科研或进一步制备成成品酶制剂，本质是生物技术产品，不涉及具体应用领域。

标准文本依据《GB/T 20001.5 标准编写规则 第 5 部分：规范标准》进行编写，

主要内容包括：非淀粉多糖水解酶活力测定的实验室基本要求、材料、试剂和仪

器基本要求、取样要求、测定方法、实验人员以及记录与测试报告。 

2. 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酶制剂原料（包括发酵液、粗提液、纯化液、成品）中的纤维

素酶、α-半乳糖苷酶、木聚糖酶、β-葡聚糖酶、甘露聚糖酶和果胶酶的活力测定。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给出了 8 个术语和定义，分别是非淀粉多糖、非淀粉多糖水解酶、纤

维素酶、α-半乳糖苷酶、木聚糖酶、β-葡聚糖酶、甘露聚糖酶和果胶酶，以提高

文件的易用性。 

4. 实验室的基本要求 

本章节给出了关于实验室的总体要求、功能分区、生物安全柜、应急处理设

施、废物处理制度等，具体确定依据如下： 

（1）总体要求 

实验室应符合《GB/T 27025 检测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通用要求》的要求，

可确保实验室具备出具准确、可靠、公正的检测/校准数据的技术能力和管理水

平。 

（2）功能分区要求 

对实验室进行功能分区要求是为了从根本上防止“交叉污染”和“相互干扰”，

从而保证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公正性。本章节中规定评价实验室应分为

4 个不同的功能区，并对各个功能区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3）应急处理设施要求 



对实验室提出应急处理设施要求，可确保在事故发生时最大限度地保障人员

生命安全、减轻环境污染、并减少财产损失。 

（4）废物处理制度要求 

实验室建立废物处理制度，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履行其法律和道德责任，确

保在实验过程中产生的危险废物得到安全、合规的处理，从而防止对人员健康、

公共安全和环境造成危害。 

5. 材料、试剂和仪器的要求 

本文件针对实验用到的试剂耗材分别从采购途径和使用前质量检查两个方

面进行了规定，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因试剂耗材质量问题而引入的误差。针对实验

用到的仪器，则规定了定期校准维护与合规操作，确保仪器始终处于可靠的工作

状态，共同保障最终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靠性和可重复性。 

6. 取样要求 

（1） 一般要求 

酶制剂作为生物活性产品，其活力极易受微生物污染、温度变化及外来化学

物质影响。条款规定无菌操作、环境消毒、使用专用器具，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避

免取样过程中引入的交叉污染和降解反应，确保样品待测属性（酶活力）不发生

改变。低温冷藏和检测时限的规定，则是为了抑制酶活性的自然衰减和微生物生

长，保证样品从采集到检测的整个过程中处于稳定状态。唯一性标签及不可擦除

的信息确保了样品在整个流转、检测和储存过程中不会被混淆，任何检测结果都

能清晰地回溯到具体的生产批次、取样时间点和操作人员，满足了数据追溯和偏

差调查的需求。 

（2） 取样点和取样频率 

本文件规定从关键工艺节点（如发酵终点、浓缩终点） 取样，并根据批次生

产和连续生产的不同模式规定科学频率，其核心是捕捉生产全过程的质量波动。

异常情况增加频次的规定，是基于风险控制的原则，为工艺调试和问题诊断提供

充分的数据支持。 

（3） 取样方法和取样量 

取样方法是针对不同类型酶制剂样品的通用要求，规定取样量至少为检测需

量的 3 倍，是基于实验室质量管理的最佳实践，为复测、复核、留样提供充足的



样本，以应对首次结果异常、客户申诉或需要第三方验证等情况，维护实验室结

果的公正性和权威性。 

7. 测定方法 

针对纤维素酶、α-半乳糖苷酶、β-葡聚糖酶、甘露聚糖酶和果胶酶 5 种酶的

活力测定，文件给出了相应的测试方法，分别规范性引用《NY/T 912 饲料添加

剂纤维素酶活力的测定 分光光度计法》、《NY/T 4361 饲料添加剂 α-半乳糖苷

酶活力的测定 分光光度计法》、《QB/T 4481 β-葡聚糖酶制剂》、《GB/T 36861 

饲料添加剂 β-甘露聚糖酶活力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GB 1886.174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等标准，木聚糖酶测定方法则在附录

A 中描述。测定方法优先选用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确保了检测结果在法律、监

管和商业层面上的有效性和认可度，而且所选标准的方法原理均为分光光度法，

与待测酶的催化反应特性高度匹配。 

8. 实验人员 

本章节包含了实验人员穿戴个人防护装备、遵守化学品规范、定期安全培训

等条款，关于安全理念、个人防护、人员培训的原则是所有实验室需要重视的内

容。 

9. 记录与测试报告 

本章节针对记录与测试报告做出相应要求，旨在将质量管理的“诚信、透明、

可追溯”原则落到实处，最终构建客户和监管机构对实验室的信任。 

三、 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生态效益； 

（一）试验验证分析与综述报告 

本规范标准针对非淀粉多糖水解酶制剂原料（包括发酵液、粗提液、纯化液

及成品）的活力测定制定统一要求，涵盖纤维素酶、α-半乳糖苷酶、木聚糖酶、

β-葡聚糖酶、甘露聚糖酶和果胶酶六大类酶。标准不涉及具体应用领域，仅作为

酶制剂原料的科研及成品制备的检测依据，通过全流程规范化设计，确保非淀粉

多糖水解酶活力测定的准确性、可靠性与可追溯性，为酶制剂原料的质控提供核

心技术支撑。 

其中针对附录 A 中描述的木聚糖酶测定方法，开展了标准曲线线性关系的



准确性、方法的准确度（回收率）和精密度、方法的稳定性等验证工作。共收集

市场 7 家木聚糖酶大型和主要生产企业的样品，由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

究所、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山东省农业科学院家禽研究所等权威机构进

行了标准曲线准确性、方法准确度（回收率）和精密度验证。 

（二）预期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本标准的研制将统一检测方法降低企业质控与争议成本，优化生产工艺提升

效率，并以“通用语言”增强市场透明度和贸易便利性，驱动行业创新与竞争力；

通过保障酶制剂原料质量安全支撑饲料、食品等下游产业，强化实验室安全与环

保规范保护人员健康与环境，并通过可追溯的数据体系构建市场诚信、提升监管

效能，最终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共赢。 

四、 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

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是我国自主制定。 

五、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国外标准，

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 

六、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尚未发现本标准与

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七、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2020 年 12 月 31 日收到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的修改意见（关

于征求《人类组织样本采集与处理 第 1 部分：手术切除组织》等 14 项推荐性国

家标准（报批稿）意见的复函）。标准起草工作组针对该修改意见，对标准文本

进行了修改，并补充了相应验证试验，于 2025 年 9 月再次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八、 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九、 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



议等措施建议； 

无。 

十、 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非淀粉多糖水解酶活力测定》 

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小组 

2025 年 12 月 

 


